附件：1
现场踏勘确认单
 
	项目名称
	
	 
招
标
人
留
存

	文件编号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经办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须在此加盖招标人公章）....................
 
现场踏勘确认回执
 
	项目名称
	
	 
投
标
人
留
存

	文件编号
	
	

	投标人名称
	
	

	招标单位
	（招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踏勘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说明：1、“现场踏勘确认单”和“承诺书”作为投标人完成现场踏勘的证明，留存于招标人。 
2、“现场踏勘确认回执”、“承诺书回执”选用一种方式即可，编入投标文件中。 
[bookmark: _GoBack]3、根据文件要求，此表只适用于需要现场踏勘项目。
附件：2
承诺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招标人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由于             原因，我单位对___________（项目名称）无法进行现场踏勘。
我单位对此作出承诺，不对未进行现场踏勘提出异议，不以场地存在瑕疵为由拒绝签署项目合同书或履行所约定的各项义务。 
特此承诺 
潜在投标人/联合体牵头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方式： 
日期： 
 
承诺书回执
 
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标人名称）：
 
 
我方现同意你方相关请求。
 
        招标人（盖章）：
 
 
说明：1、“现场踏勘确认单”和“承诺书”作为投标人完成现场踏勘的证明，留存于招标人。 
2、“现场踏勘确认回执”、“承诺书回执”选用一种方式即可，编入投标文件中。 
3、根据文件要求，此表只适用于需要现场踏勘项目。
